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南方汇通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

作为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以下事项的相关情

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一）根据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黄纪湘先生、崔景泉先生、蔡志

奇先生、王立明先生、蔡东先生的相关情况，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独

立董事数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

数量、专业构成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的要求。 

    （二）经查询全体董事候选人的基本资料及履历等相关材料，未发现

存在《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以及本公司章

程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独立董事的情形，亦未发现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且前述处罚和惩戒尚未解除的情形。独

立董事候选人已取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三）全体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进行，合法有效。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资料须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且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公司股

东大会方可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选举。 

    （五）上述人士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须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综合上述情况，同意将上述人士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

事候选人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二、关于公司预测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向公司了解了本次预测日常关联交易的原因，并核查了公司2016

年拟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协议和交易对方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

司发生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是由于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配件业务相

关资质向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简称“贵阳车辆”）转移尚未办理完毕，



资质仍为公司持有，为保证重组方案按照协议内容实施，前述资质转移完

成前，铁路配件须由公司代为销售。公司预测金额符合实际，未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三、关于与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签署铁路机车车辆配件代销协议的独

立意见 

我们向公司了解了本次与关联方签署车辆配件代销协议（简称“协议”）

的原因，并对协议内容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与关联方

签订配件代销协议是由于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配件业务相关资质向中

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转移尚未办理完毕，资质仍为公司持有，为保证重组

方案按照协议内容实施，前述资质转移完成前，铁路配件须由公司代为销

售。上述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签订代销协议有利于规范日常性关

联交易，确保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公允。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

司与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签订铁路车辆配件代销协议，并同意将本事项

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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